
「僑見世界臺灣」短片徵集競賽簡章 

一、活動宗旨 

    為加深全球華人與臺灣的情感聯繫，廣邀海內外在世界各地求學、工作、移民或僑

居的華人，透過短片紀錄其在世界各個角落的心動時刻與精彩大小事，傳達動人的歷程

故事，展現創作能量，彰顯臺灣價值。 

二、競賽規範 

(一) 競賽主題：「僑見世界臺灣」 

(二) 參賽對象：海內外認同臺灣之華人，不限個人、團體皆可參加。 

1. 競賽組別 

(1)  學生組：凡持有學生身分證明之國中小、高中職、大專院校（含進修部、研究

所、在臺就學之外籍學生、應屆畢業生、持有在學證明者）學生，皆可報名。 

(2)  社會人士組：凡持有合法護照或居留證，且認同臺灣之海內外華人，皆可報

名。 

2. 官方網站報名帳號以個人（或團體）為單位。如為團隊參賽，每隊至多以 6 人為

限，學生組團體之成員必須全部具備學生身分，但社會組團體則不拘。 

3. 每個團隊需派出一位隊長，報名時請以隊長為代表報名，勿多人/隊同時投稿同一件

作品，並應載明代表聯絡人（隊長）及其他團隊參賽者相關資料。 

4. 每人／團體可同時投稿多項作品，但同一作品不得重複投稿。 

範例： 

(1)  情況一：小委今天創作了作品 A 與作品 B，可以同一個報名帳號投稿，不違反

競賽規範。 

(2)  情況二：僑僑已將其創作的作品 C 投稿至官網後，朋友阿惠想邀請僑僑一同參

賽，此時阿惠需重新註冊團體帳號且將新創作的作品 D 上傳至報名網站，而僑

僑已投稿的作品 C 不得用於投稿與阿惠組成的團體。 

(3)  情況三：具備學生身分的阿辰想跟朋友們一起組成團體參賽，但因為朋友中除

了阿辰之外皆為社會人士，因此阿辰團隊只能報名社會組的團隊競賽。但阿辰

若想投稿個人作品，則可選擇以學生身分報名參賽。 

5. 受邀擔任評審委員、僑務委員會及其所屬單位人員，不得參賽。 

(三) 徵件規格 

1. 投稿主題以傳遞參賽者對臺灣土地認同與情感為主，畫面需搭配足以向國內外網友

推薦之故事與瞬間美好情懷。 

2. 影片素材應為參賽者自行創作之攝影作品，參賽作品應具原創性。 

參賽者創作之著作，曾於其他徵選活動得獎之影音作品不得參加競賽、不得一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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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倘有上述情形，經發現查核後，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3. 影片以 3-5 分鐘內為限（含片頭、主題內容、片尾卡司介紹等），以實際上傳

YouTube 後播放時間長短為準，未達 3 分鐘或逾 5 分鐘之影片，將取消競賽資格不

另通知。 

4. 影片輸出比例為 16:9，解析度為 1920*1080 以上。 

5. 投稿短片一律採上傳 YouTube 之方式，不接受郵寄 DVD。 

6. YouTube 標題設定為「作品名稱－《僑見世界臺灣》」，影片全片須於畫面直壓「僑

見世界臺灣」標誌（Logo）。 

範例：僑見臺灣與世界緊緊相擁－《僑見世界臺灣》。 

7. 作品上傳至 YouTube 後，影片需設定為不公開影片，並開放嵌入功能。 

8. 參賽者於影片製作時，應考量於不同平臺播放之需求，並預留未來加配外文字幕之

空間，字級大小設計以舒適觀賞為原則。 

(四)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方式，請將作品上傳至 YouTube 平臺（需設為不公開影片），並至「僑見

世界臺灣」活動官網點選「我要參賽」填寫報名表。 

需填寫以下資料： 

1. 參賽組別（一件作品僅限報名一組別，同件作品不可重複報名） 

2. 作者簡介（或團隊名稱，若為團隊參賽，請列出團隊成員姓名） 

3. 作品簡介及創作主題（300 字以內） 

4. 影片網址 

5. 並勾選已了解參賽辦法與授權（含「注意事項」與「著作權歸屬同意書」） 

(五) 競賽時程 

項目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報名投稿 2020 年 10 月 1 日 2020 年 11 月 16 日（23:59:59 前為

限） 

作品資格審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2020 年 11 月 20 日 

作品評選 2020 年 11 月 21 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入圍公告 2020 年 12 月 1 日 

頒獎典禮 2020 年 12 月 21 日，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 M201

會議室（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111 號） 

＊暫定，主辦單位將另通知得獎者確切日期時間。 

得獎名單公告 2020 年 12 月 22 日於活動官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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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分標準 

評選項目說明 百分比 

主題內涵相符程度 30% 

原創性（含創意） 20% 

剪輯技巧與短片質感 20% 

素材整合力（故事與敘事性） 30% 

總分 100% 

 

(七) 競賽獎項 

1. 入圍名額： 

依評選項目標準，選出「學生組」與「社會人士組」各 16 組，計 32 組。 

2. 得獎獎項與名額： 

(1)  學生組： 

獎項 名額 獎勵（含稅） 

首獎 1 名 新臺幣 60,000 元、獎盃 1 座 

特優獎 1 名 新臺幣 30,000 元、獎盃 1 座 

優獎 1 名 新臺幣 20,000 元、獎盃 1 座 

佳作 5 名 新臺幣 3,000 元、獎狀 1 紙 

 

(2)  社會組： 

獎項 名額 獎勵（含稅） 

首獎 1 名 新臺幣 80,000 元、獎盃 1 座 

特優獎 1 名 新臺幣 50,000 元、獎盃 1 座 

優獎 1 名 新臺幣 30,000 元、獎盃 1 座 

佳作 5 名 新臺幣 3,000 元、獎狀 1 紙 

3. 入圍者皆可獲得入圍獎狀一紙。 

4. 頒獎典禮宣佈名次，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之標準得予以從缺。 

(八) 得獎者規範 

1. 得獎者若未滿二十歲需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錄一)。 

2. 得獎者應簽署領據領取獎金，並依中華民國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扣除所得

稅，得獎者若不願配合，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如得獎者，配合政府防範

新冠肺炎疫情政策未能出席頒獎典禮，將以郵件方式進行，6 日內將領據寄回承辦單

位，再進行匯款作業；講座將另行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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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獎者應簽訂「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如附錄二)。 

三、活動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執行單位：世新大學 
活動官網：Film.Taiwan-World.Net 
活動客服：2020ocacfilm@gmail.com 

四、注意事項 

(一) 參賽規則 

1. 參賽作品影像與音樂需為參賽者本人（團體）之原創著作，或經原創作人同意授權

參賽。 

2. 參賽作品之素材應確認擁有著作權，不得使用（含部分畫面）侵權疑慮的圖像、影

像或音樂，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著作。主辦單位不承擔包括（但不限於）肖像權、

名譽權、隱私權、著作權、商標權等糾紛而產生的法律責任。 

3. 參賽作品內容需積極、健康、正面，避免種族、宗教、性別、政治及文化爭議議

題，無色情暴力、血腥、毀謗、人身攻擊、侵害他人隱私、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公

共秩序，與違反本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形。 

4. 參賽作品若因 YouTube 自動偵測版權而無法上傳至「僑見世界臺灣」頻道，需將參

賽影片從個人（或團隊）YouTube 平臺影片先行下架。 

5. 得獎者須同意授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下列授權範圍： 

(1) 利用行為：僑委會依重製、公開上映、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及散布

之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2) 利用之地域(場地)：不限地域 

(3) 利用之時間：不限時間 

(4) 利用之次數：不限次數 

(5) 可否再授權：可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6) 權利金：無償授權 

6. 得獎影片為國內外宣傳之用，參賽作品需保留原始未壓縮之檔案或素材，以利作品

得獎後提供主辦單位視需加配外文字幕。如主辦單位校對資訊時對該作品有資訊正

確與否之疑慮，有權要求作者重新查證，並更正影片內容的字卡或字幕，重新提供

影片檔案，不得有議。 

(二) 版權說明 

1. 報名完成視同已同意本活動規則，如出現上述糾紛，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其參賽資格

及追回獎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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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獎者需簽署「著作權歸屬同意書」 1 式 2 份。主辦單位得對所有參賽得獎作品進

行任何形式的對外推廣。 

3. 主辦單位享有所有作品的資訊網路傳播權，有權將所有作品刊登在主辦單位相關數

位平臺與網站、平面雜誌等相關業務等內容。 

4. 主辦單位可要求得獎者提供原始得獎影片規格的影音檔案、字幕稿與光碟等並不予

退還，以進行國內外推廣使用。 

5. 主辦單位如接獲檢舉參賽作品著作權有爭議，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情形，有權取消

參賽資格；若引發相關爭議，參賽者應自負法律及賠償責任。 

(三) 獎金聲明 

1.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參加任何活動得獎，獎項金額超過新臺幣 1,000 元（以年

度計算），得獎人需做得獎申報扣繳，並提供申報相關文件〈領獎簽收表與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且須於年度報稅計入個人所得。獎項金額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者，主辦

單位依法代得獎者扣繳 10%稅額，超過新臺幣 23,800 元，令代扣 1.91%二代健保稅

額。非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獲獎者，則依規定扣除 20%稅額。 

2. 得獎名單公佈後，未出席頒獎典禮者將寄送獲獎通知至得獎者電子信箱，請於指定

時間內（國內外皆 6 天內）寄回領獎領據、著作權歸屬同意書，以及得獎影片有字

幕版與無字幕版之原始光碟。 

(四) 其他 

1. 如出現參賽及著作權等糾紛，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其參賽資格及追回獎項的權利。參

賽者違反本活動辦法或涉及侵權或有不法之情事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者的參

賽資格並保留追回獎項的權利；有關著作權相關細部說明，請參閱本活動之「著作

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2. 主辦單位僅使用參加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此活動用途，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以維護參加者權益。參加者參與本活動及同意相關個人資訊由主辦

單位於活動範圍內進行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但不做其他用途，參加者並授權主

辦單位公開公佈姓名。 

3. 參賽者報名時需勾選þ我已了解參賽辦法與授權。 

4. 主辦單位有權經評審委員過半數同意對參賽作品表現與評選結果以「從缺」或「增

加他項得獎名額」辦理。 

5. 以上辦法若有不足之處，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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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 _____________ 為未成年人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下稱未成年人）之 □父親、□母

親、□監護人（請依身分勾選），依法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茲同意________________參加僑務委員會舉辦之「僑見世界臺灣」短片徵集競賽活

動，特立此同意書為證。 

 

 

立書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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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團體負責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擔保本著作係本人未公開

發表之原創著作，且本著作之內容如有使用他	 人受著作權保障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人

(書面)同意，或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之	 使用規範，並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本人並擔保

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	 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如有違反，願負擔一切損害賠償

及其他法律責任。	 並於他人指控僑務委員會侵害著作權時，負有協助訴訟之義務。	

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簽署之著作人亦以本同意書之條款通	 知其他共同著

作人，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本著作財產權人	 	 	 	 	 	 	 	 	 	 	 	 ，同意授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於下

列授權範圍內利用本團體之著作：	

一、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	 	 	 	 	 	 	 	 	 	 	 	 	 	 	 	 	 	 	 	 	 	 	 	 	 	 	 	 （影片名稱）	

(一) 類別：攝影著作及視聽著作	

(二) 本團體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

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二、授權範圍：	

(一) 利用行為：僑委會依重製、公開上映、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及散布之

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二) 利用之地域(場地)：不限地域	

(三) 利用之時間：不限時間	

(四) 利用之次數：不限次數	

(五) 可否再授權：可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六) 權利金：無償授權	

	

立同意書人（簽章）	 :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